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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市建筑安全监察站 
扬州市建设培训中心 

 

扬建安监〔2015〕4 号 
 

 

关于组织开展全市建筑安全管理人员 
业务培训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安监站，市区有关施工、监理企业： 

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建筑安全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，加强危险

性较大工程安全管理，规范安全管理行为，根据市建设局 2015 年

建筑安全管理工作意见，市安监站联合市建设培训中心，组织开

展全市建筑安全管理人员业务培训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加对象 

全市建筑安全监督人员，市区有关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、安

全科长，监理企业分管负责人。 

二、培训安排 

1、2015 年 3 月 6 日上午 9:00—12：00，全市建筑安全监督

人员参加，解读有关安全监管规范性文件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

设施工程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、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工程安全监督






